31.關於公寓大廈管理費收繳之疑義乙案
內政部營建署 103.7.29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47244 號 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按「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、管理、維護，由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為之。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 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。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之事由所致者，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。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（以下 稱條例）第 10 條第 2 項所明定，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，應踐行條 例第 30 條至第 32 條及第 34 條規定程序條例，始具有法律效力。故管 理費收取方式一節，如規約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未規定者，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。 二、另按「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 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，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，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 息。」為條例第 21 條所明定，故有關住戶積欠管理費之處理方式一節， 依上開條文規定辦理。


